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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香农芯创        公告编号：2024-023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二原告参加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 香港高等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2、公司全资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第二原告 

3、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2020 年 12 月，全资子公司联合创泰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创泰”）已将本次诉讼涉及的基础债权转让给第一原告

黄泽伟先生。为配合香港法律程序的需要，联合创泰作为第二原告人参加本次

香港诉讼程序，并同意配合相关诉讼活动。依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之约定，

与上述香港诉讼相关的所有得益将归于黄泽伟先生。黄泽伟先生已于近日向联

合创泰承诺，如联合创泰因参与上述香港诉讼程序而蒙受任何经济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承担诉讼费等），其同意向联合创泰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案件审理结

果不会对公司及联合创泰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近日，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

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创泰”）以第二原告的身份与第一原告黄

泽伟先生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递交了传讯令状及申索注明等法律文书，香

港高等法院同意受理联合创泰作为第二原告的诉讼申请。现将诉讼主要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1）第一原告：黄泽伟，公司董事、联席董事长、5%以上股东 

（2）第二原告：联合创泰 

   （3）被告： 香港德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HONGKONG TECHAIN FOREIGN  

TRADE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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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告的起诉理由 

2018 年，联合创泰与香港德景签订《供货合作协议》和《供货结算协议》，

联合创泰依照协议约定向香港德景履行了相应义务，香港德景未按约定付款。

2020年 12月，联合创泰将拥有的与香港德景有关的债权转让给了第一原告。 

第一原告认为，联合创泰已向香港德景交付了约定的货物，有相关证据明

确证明，而香港德景至今未向联合创泰支付剩余欠款 11,989,688.03 美元，构

成根本性违约，香港德景应当向联合创泰支付此欠款；同时依据联合创泰与香

港德景之间所签署的《供货结算协议》约定，香港德景应当向联合创泰支付约

定标准的逾期支付滞纳金。因 2020 年 12 月联合创泰已将其对香港德景的此债

权转让给第一原告黄泽伟先生，故香港德景应当将以上欠款本金及逾期滞纳金

支付给第一原告黄泽伟先生。 

3、诉讼请求 

香港德景应当向第一原告黄泽先生支付欠款本金 11,989,688.03美元及逾

期滞纳金。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为配合香港法律程序的需要，联合创泰作为第二原告人加入上述香港诉讼

程序，并同意配合相关诉讼活动。依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之约定，与上述

香港诉讼相关的所有得益将归于黄泽伟先生。黄泽伟先生已向联合创泰承诺，

如联合创泰因参与上述香港诉讼程序而蒙受任何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承担

诉讼费等），其同意由向联合创泰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本次诉讼案件已经法院受理，尚未开庭审理。案件审理结果不会对公司及

联合创泰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备查文件 

1、传讯令状及申索注明 ； 

2、黄泽伟向联合创泰出具的《承诺书》。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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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7日 


